
 

 

 

 

 

  

 

 

 

 

 

 

 

恢复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注册指南 

 

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注册处负责当地公司的注册，除名和恢复事宜。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从公司

登记册中被除名或被解散，以下有两种恢复注册方法： 

1、 恢复从登记册中被除名，但尚未解散的公司； 和 

2、 恢复已解散的公司。 

 

一、 恢复被除名公司注册 

 

如果公司未能在限期前支付有关年费及相关延期罚款，将视为以行政方式剔除注册，注册处

将于宪报刊登公告发布将从登记册中剔除该公司名称的通知书，该公司将会在通知书中的指

明日期中处于被除名状态。 

 

若公司从登记册中被除名，该公司或其董事，股东，清盘人或债权人可以在有关宪报公告在

刊登之日起的七年内，提出从公司登记册恢复注册的申请。 

 

在满足以下指定条件下，被除名公司可以从登记册恢复注册： 

1、 收取特定表格的申请； 

2、 已提交该公司董事登记册的副本；和 

3、 支付恢复注册费，以及所有未偿费用和罚款。 

 

但请注意，如果被除名公司没有注册代理，注册处则不得申请将公司恢复注册名称。除非有

持牌人同意担任该公司的注册代理人，而且将公平公正地将公司名称从登记册恢复。一旦公

司恢复注册，则必须立即委命其注册代理。 

 

如公司通过行政方式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该公司将视为保持注册状态，犹如不曾解散一样。 

 

如注册处拒绝恢复该公司注册，该公司或其董事，股东，清盘人或债权人可在九十天内向法

院提出上诉。如果法院信纳上诉要求将公司从登记册恢复注册，法院将指示注册处按照适当

的条款及细则恢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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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恢复被解散公司注册 

 

若公司将按照法例规定进行自愿清盘程序，将立即处于解散状态。或如果公司连续七年处于

被除名状态时，以行政方式罢工的最后一天宣告处于解散状态。若申请恢复已解散的公司，

该公司必须在被宣告解散后的十年内向法院提出恢复注册申请。宣告解散后的十年后，该公

司将无法从公司登记册恢复注册。 

 

相关人士可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解散公司恢复到公司登记册中，但不得在公司解散之日起

十年后提出。 

 

法院听取申请书后，在其认为适当的条件下，将该公司从公司登记册中恢复注册，并下达其

认为必要或合适的法院命令，使该公司恢复解散或被除名前的注册状态。 

 

当法院下达命令将解散公司恢复注册时，该命令的盖章副本将交由注册处存档。注册处收到

已盖章的命令副本后，将根据命令指示的日期和时间恢复该公司，并颁发恢复注册证明书。 

 

三、 恢复自愿清盘后被解散公司注册 

 

当公司在解散之前，是根据可偿付债务自愿清算解散时，在符合以下指定情况下，法院才会

将公司恢复到公司登记册中： 

1、 申请人提名他人为公司的清盘人； 

2、 被提名人士同意并符合资格在公司恢复注册期间出任该公司的清盘人；和 

3、 如委任清盘人，已作出或将作出对清盘人的费用及酬金的拨备条款。 

 

如果法院将该公司从公司登记册恢复注册，该公司将从清盘状态中恢复，公司将需要委任一

名自愿清盘人。因此，法院可以任命申请人提名指定人士或其他符合资格的人士担任清盘人。

如果提出申请方打算将公司恢复到清盘前的状态，则须向法院提出第二次申请以终止清盘。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